




1 项目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

云南境内钛矿资源丰富，居全国前列，且品位高、质量好，矿床裸露地表，可直

接开采，成为中国钛精矿主要产地和输出地。钛精矿是生产钛合金、钛白粉的主

要原料，而钛白粉、钛合金产品在化工、冶金、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广

泛的用途，因此，作为钛白粉、钛合金初加工原料的钛精矿，市场前景较好，产

品供不应求。

为满足市场需求，云南恒鸣经贸有限公司拟租用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狮山镇旧城社区上旧城小团山花果箐个人建设的厂房内新建“云南恒鸣经

贸有限公司 2万吨钛精矿干选项目”（项目选址位于云南武定产业园区县城东南

绿色产业片区中北部绿色冶金循环片区内，下文项目建设地址统一为“云南武定

产业园区县城东南绿色产业片区中北部绿色冶金循环片区内狮山镇旧城社区上

旧城小团山花果箐”），外购武定多棱钛矿厂已进行“球磨-重选”后的钛中矿，

经烘干、磁选后生产钛精矿和钛铁矿，通过加工使低品位的钛中矿变成高品位、

且可供工业使用的钛精矿，创造更大的价值。

本项目已于 2024年 4月 12日取得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

码为：2404-532329-04-01-286577，本项目总投资为 1860 万元，总占地面积为

5438.63m2，总建筑面积为 2390m2，主要由原料堆存车间、生产车间、冷却车间、

成品仓库及配套辅助工程、环保设施等构成，项目拟在生产车间内设置 1条钛精

矿干法磁选生产线，建成后年处理钛中矿 3万吨，年产钛精矿 20000吨，钛铁矿

2400吨；本项目已取得云南武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企业入驻园区的

情况说明》，已明确本项目符合云南武定产业园区东南片区发展定位，同意本项

目入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和规定，本项目需要依法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建设单位于 2024年 7月委托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了《云南

恒鸣经贸有限公司 2万吨钛精矿干选项目》的编制工作（委托书见附件 1）。本

次环评以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现场踏勘情况为依据，进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

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云南省有关

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外购钛中矿采用“烘干+

磁选”工艺进行选矿，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规定，本项目属“七、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中的“10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

类别，因此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由建设单位负责开展公众参与。

依法公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依法听取评价范围内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本项目位于云南武定产业园区县城东南绿色产业片区中北部绿色冶金循环

片区，《云南武定产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2021~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已

开展规划环评公众参与。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符合《云南武定产业园区总体规

划修编（2021~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查意见的相关要求。依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本项目公众参与

可以简化。即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可以一并进行，

公开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可以免予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2024年 10月，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云南恒鸣经贸有限公司

2万吨钛精矿干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编制，我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 ~2024 年 10 月 16 日 在 “ 武 定 县 人 民 政 府 ” 网 站

（http://ynwd.gov.cn/info/2554/57197.htm）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同时于 2024年

10月 11日、2024年 10月 15日在民族时报同步进行了公示（5个工作日内连续

2次公示）。

云南恒鸣经贸有限公司对公众意见表进行了统计汇总，并将汇总的结果反映

在《云南恒鸣经贸有限公司 2万吨钛精矿干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同时编

制了本次公众参与说明。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4年 10月 11日~2024年 10月 16日对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内



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的时限为自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包含了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公示的内容

及时限符合《办法》的要求。

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可通过其网站、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本项目信息网络公开平台为武定县人民政府网站，载体选取符

合要求。公示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1日~2024年 10月 16日，公示网址链接为：

http://ynwd.gov.cn/info/2554/57197.htm。

图 2.2-1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2.2 报纸

报纸公开载体为民族时报，是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都易于接触的报纸之一，

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http://ynwd.gov.cn/info/2554/57197.htm。


本次报纸公示于 2024年 10月 11日、2024年 10月 15日在民族时报同步进

行了公示（5个工作日内连续 2次公示）。

图 2.2-1 2024 年 10 月 11 日报纸公示照片



图 2.2-2 2024 年 10 月 15 日报纸公示照片

2.3 查阅情况

2.3.1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查阅情况



本次评价在武定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开了《云南恒鸣经贸有限公司 2万吨钛

精矿干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查阅，公开网址链接为：

http://ynwd.gov.cn/info/2554/57197.htm；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2.3.2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情况

《云南恒鸣经贸有限公司 2万吨钛精矿干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期间，在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办公室内设置有纸质版报告书的

查阅场所，在公示的 5个工作日内，无人到云南协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查阅纸质

版本报告。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未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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